惠州市住房公积金CA数字证书服务
采购项目需求
一、供应商售后服务要求。
在惠州市设有营业场所，可提供本地化服务。
二、服务内容
负责在服务期内完成我行指定用户（用户即是惠州市分行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的住房公积金单位网厅签发数字证书,提供数字证书相关服务。
三、服务质量要求
（一）应具备电子认证服务许可、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等相关资质，承诺确保提供给的产品合法性和可靠性。供应商应签发SM2算法的数字证书，确保公积金服务中数字证书服务的合法合规性，同时满足国家对密码应用的要求。采取严格的鉴证服务，保证用户网上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一致性。
（二）供应商负责数字证书签发、证书更新、证书变更、证书挂起、证书恢复、证书吊销、密钥更新、介质UKEY解锁等服务。
（三）根据我行请求，2个工作小时内吊销、冻结、更新已经签发给我行客户的证书。
（四）供应商保证自身的CA系统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认证服务。
（五）供应商提供统一的客服热线，7*24小时的客户服务响应服务，随时为用户免费提供咨询、使用帮助等客户服务。
[bookmark: _GoBack]（六）供应商应在惠州市辖内设有服务点，如我行需要，在证书签发期间安排现场驻点客服人员1-2名，进行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的制作、发放，以及相关证书业务咨询、办理、投诉等服务。
（七）供应商官方网站提供公积金系统用户的服务专区包括以下在线专项服务：数字证书介绍、数字证书在线检测功能、数字证书在线续期业务办理功能、办理指南等。
（八）供应商应提供以下短信服务：
1、信息通知：通过短信群发功能，批量通知数字证书用户有关的业务流程、政策法规等信息。
2、业务办理进度通知：用户在办理新申请、续期、注销等业务时，发送短信告知用户目前的办理进度。
四、产品要求 
（一）保证提供的产品是生产厂商原产正版的、完整无损且未曾作任何用途使用的全新产品，产品质量合格且性能良好。 
（二）承诺已经具备提供产品及相关服务的合法主体资格，并已取得提供产品及相关服务所需的各种许可、批准、授权等证明文件。若提供的产品为非自身生产或开发的产品，应保证提供本合同项下的产品已获得产品原厂商的合法有效的许可或授权，且本合同项下所有产品均为原厂商生产的合格产品。
（三）所提供产品的质量、规格、配置、功能等应与本合同约定的标准和要求相一致。若本合同中无相应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产品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则应满足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
（四）所供产品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包括但不仅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或侵犯他人商业机密等违法行为。如发生违法行为，需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保证我行不因此受到任何损失。
五、款项支付要求
供应商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5日前向我行发送上季度数字证书费用对账单/业务清单，由双方核对业务实际办理数量及费用，双方在20个工作日内对其核对，核对无误后由供应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收到发票支付数字证书费用。
六、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需承诺合同期内提供数字证书及UKEY产品的免费维保服务，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七、报价要求
（一）本项目投标报价为：以人民币报出数字证书密钥单价/个/年。
（二）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确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追加要求，招标文件中未列明的而实际项目又需要的内容，视同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八、其他要求
（一）供应商承诺保守谈判过程中知悉我分行的商业秘密，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均不对外散布有损我分行形象和声誉的言论。
（二）谈判文件中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将写入合同。


